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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2018 年修改），指导营口市

中心城区给水工程建设，特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文所涉及的控制指标和技术规定根据现行的相关的国家标准、规范并结合营口市

县的实际情况而制定，未涉及的指标应符合国家、辽宁省、营口市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说明书及基础资料汇编）三部分组成，规划

文本与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两者应同时使用，不可分割。文本中“加黑的字”的条款为

规划的强制性内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和更改。

第四条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5、国家环境保护局、卫生部、建设部、水利部、地矿部于 1989 年 7 月颁布的《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

6、《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1号）

7、《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8、《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2007 年）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10、《营口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2018 年修改）

11、《营口市主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1-2030）》

12、《营口市主城区规划图（电子文档）》

13、《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战略规划》（2010-2030）

14、《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规划图（电子文档）》

15、《营口市北海经济开发区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0-2030）》

16、《营口中小企业创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5-2030）》

17、《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2014 年 8 月

18、《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二期东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19、《盖州市石门水库水资源论证报告书》（2019 年 10 月）

20、《鲅鱼圈区关于实施水源置换后填补用水指标缺口的请示》（2020 年 11 月 13 日）

21、《营口市城乡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2021-2035 年）》（发布稿）2022 年 08 月

22、《营口市农村供水保障“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发布稿）2022 年 01 月

23、《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撤销营口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2020 年 12 月 31 日）

24、《营口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5、《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24.04

第五条 编制规范及标准

1、《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3、《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4、《城市供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5、《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6、《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3020-1993）

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18）

8、《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及评定标准》（CJJ92-2016）

9、《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10、《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11、《城市供水水质标准》（CJ-T206-2005）

12、《城市规划制图标准》（CJJT97-2003 ）

第六条 规划年限

专项规划修编编制年限：

本次规划修编基准年为 2024 年，规划年限为 2025～20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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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展望为 2030～2035 年。

第七条 规划范围

营口市中心城区供水工程专项规划编制范围分为两部分：

1、营口市北部城区：站前区、西市区（包括沿海产业基地和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老

边区（包括辽河经济开发区）；

2、营口市南部城区：鲅鱼圈区（本次规划内容均不包括北海经济开发区）。

第八条 规划内容

给水工程进行专项规划，并对远期市政给水设施投资进行匡算。

本次修编修改内容：

1、原规划远期在路南水厂北侧新建 16 万 t/d 净水厂，现保留此地块作为远景市政设施预留

用地。

2、原规划在鲅鱼圈区芦屯镇内新建 25 万 t/d 净水厂，选址改为在北海经济开发区新建南部

净水厂，设计规模为 30 万 t/d，建成后向北海经济开发区供水 3 万 t/d，向鲅鱼圈区供水 14 万

t/d，向仙人岛区供水 2.62 万 t/d，向盖州境内供水 7万 t/d，水源来自大伙房水库。

3、原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设计规模为 10 万 t/d，远期规模扩建至 20 万 t/d，水源来

自新建南部净水厂。

第九条 规划目标

1、水量目标：2024 年实际供水量为 47 万 m³/d（最高日）、41.6 万 m³/d（平均日），2030

年规划供水规模为 82.54 万 m³/d（最高日）、68.78 万 m³/d（平均日）。2030 年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管网漏失水量控制 2030 年达到 10%以下。

2、水质目标：饮用水水质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的要求。营口市再

生水回用标准为《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

3、水压目标：城市配水管网正常水压按最不利点的给水水压达到 0.24Mpa 设计；城市室外消

防采用低压消防制，消防压力按最不利点以上 0.1Mpa 考虑。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二

十条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划定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

5、供水管网规划目标：供水管网呈环状布置，以保证供水的安全、可靠性。中心城区逐步形

成主次管网合理布局的环状管网系统，支管的布置应考虑近远期结合和分期实施的可能，尽量沿

规划道路敷设，以利于施工维护。

第十条 规划原则

1、遵守国家关于环境保护的政策，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范及标准，根据营口市政府对城市

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编制规划。

2、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按照“适度超前、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合理布局、综合利用，

可持续发展”的方针，结合营口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需水量及供水量进行全面规划。

3、远近结合，新旧结合。在规划中要充分利用现在的给水设施。

4、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5、合理利用水资源，注意开源、节流合理开发利用继续深化节水型城市建设。

6、给水工程设施用地要按规划期规模控制，节约用地，保护耕地。

第二章 需水量预测

第十一条 城市规模

2016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人口数为 63 万人，南部城区人口数为 50 万人；

2020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人口数为 58.80 万人，南部城区人口数为 43.45 万人；

2024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人口数为 53 万人，2024 年南部城区人口数为 54 万人；

2030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人口数预测达到 58 万人，南部城区人口数达到 59 万人（含农村保障

供水工程服务人口 11.14 万人）。

2030 年规划营口北部城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141 k ㎡，营口南部城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

88k ㎡。

第十二条 需水量预测

2030 年预测最高日需水量为 81.87 万 m³/d、平均日水量为 68.23 万 m³/d。

第十三条 供水规模

2024 年：营口市现状最高日供水量为 47 万 m³/d、平均日供水量为 41.6 万 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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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营口市供水规模最高日达到 82.54 万 m³/d，其中生活饮用水为 47 万 m³/d，非饮用

水供水规模达到 35.54 万 m³/d。

第十四条 规划建设标准

1、人均用水量标准

最高日综合生活用水定额：远期（2030 年）为 220 L/cap.d。

2、供水水量保证率：90%～97%。水质保证率：100%。

3、消防用水量标准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2030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人口数

为58万人，南部城区人口数为59万人，营口市同时发生火灾次数按3次计，消防用水标准为90L/S。

第三章 给水系统布局及水质水压规划

第十五条 给水系统布局

1、常规水源：到 2024 年底，全市城市供水地表水源工程 5处，其中域内水库 3处，外调水

工程 1处，还有 1处备用地表水源，全市城市饮用水地下水源及工业供水地下水源（地）15 处。

其中地表水源有三道岭水库、周家水库、玉石水库、大伙房水库，石门水库为备用水源。地下饮

用水源有营口市团甸水源、盖州市塔山水源、盖州市河南水源、大石桥市第三水源。工业水源地：

营口市大石桥市第一水源、大石桥市第二水源、南楼镇水源、鲅鱼圈水源、熊岳镇水源、辽港控

股（营口）有限公司水电分公司（鲅鱼圈）、辽港控股（营口）有限公司水电分公司（盖州）、

营口银珠化纺公司水源、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电厂水源、中粮糖业辽宁有限公司水源、

营口牧业有限公司自备水源。

2、非常规水源:

2024 年营口市共有 2座再生水厂，1项海水淡化工程，提供非饮用水。

2030 年营口市共有 5座再生水厂，1项海水淡化工程，提供非饮用水。

第十六条 水质规划

1、原水水质：采用地表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源时，其水质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

中生活饮用水水源的水质要求；采用地下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源时，其水质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中的水质要求；工业企业生产用水的水源水质则根据各种生产工艺的要求确定。水

源水质不仅要考虑现状，还要考虑远期变化趋势。

2、生活饮用水水质：各供水水源应根据自身水质，配套给水处理厂，确保出水水质符合《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的要求。

3、再生水水质：城市再生水水质应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的要求。

第十七条 水压规划

居民区供水管网水压应不低于 0.24MPa，最大供水水压不高于 0.6MPa。

第四章 水源规划

第十八条 水源规划原则

1、应选择在水体功能区划所规定的取水地段取水

2、水量充沛可靠

3、原水水质符合水源水质要求

4、与农业、水利综合利用

5、取水、输水、净水设施安全经济和维护方便

6、具有施工条件

第十九条 水源规划目标

2024 年实际用水量为 17155 万 m³，2030 年用水量为 25106 万 m³。

第二十条 地表水源规划

到 2024 年底，全市城市供水地表水源工程 5处，其中域内水库 3处，外调水工程 1处，还有

1 处备用地表水源。地表水源有三道岭水库、周家水库、玉石水库，外调水源为大伙房水库，石

门水库为备用地表水源。

三道岭水库、周家水库、大伙房水库水源作为路南水厂水源，向营口市北部城区居民生活饮

用水。

大伙房水库水源作为第六净水厂水源，向营口市北部城区供居民生活饮用水及工业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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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伙房水库水源作为新建南部净水厂水源，向营口市鲅鱼圈区、北海经济开发区、盖州市、

大石桥市、仙人岛经济开发区供居民生活饮用水及部分工业用水。

石门水库作为郭屯水厂水源，向营口市北部城区企业供工业用水，同时作为城市应急饮用水

备用水源，突发情况供生活饮用水使用。

玉石水库作为杨家店净水厂水源，向鞍钢供工业用水。

第二十一条 地下水源规划

到 2024 年底，全市城市饮用水地下水源及工业供水地下水源（地）15 处。地下饮用水源有

营口市团甸水源、盖州市塔山水源、盖州市河南水源、大石桥市第三水源。工业水源地：营口市

大石桥市第一水源、大石桥市第二水源、南楼镇水源、鲅鱼圈水源、熊岳镇水源、辽港控股（营

口）有限公司水电分公司（鲅鱼圈）、辽港控股（营口）有限公司水电分公司（盖州）、营口银

珠化纺公司水源、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电厂水源、中粮糖业辽宁有限公司水源、营口

牧业有限公司自备水源。

1、团甸水源已停止向中心城区供水，仅向沿途村镇供水，远期根据村镇发展情况，继续使用。

2、鲅鱼圈水源、熊岳镇水源已于 2024 年 12 月底关停，作为工业备用水源。

3、大石桥水源、南楼水源、目前已不再作为饮用水水源，作为工业水源使用，远期随着大伙

房输水工程的完善，逐步关停着地下水源；

4、营口港务局集团水源作为生活及服务业用水使用，远期关停。

第二十二条 新增非常规水源

1、营口市北部城区

2024 年现状：西部再生水厂规模为 5 万 m³/d，现供水量为 2.0 万 m³/d；东部再生水厂设计

规模为 5万 m³/d；产业基地南部再生水厂规模为 3 万 m³/d。北五再生水厂规模为 1 万 m³/d；虎

庄河再生水厂规模为 1万 m³/d。

2030 年规划：东部再生水厂供水量达到 4 万 m³/d；西部再生水厂供水量达到 4 万 m³/d，北

五再生水厂供水量达到 0.66 万 m³/d。

2、营口市南部城区

2024 年现状：红海河（鲅鱼圈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规模为 5万 m³/d；熊岳再生水厂规模

为 6万 m³/d，现供水量为 0.5 万 m³/d；华能电厂海水淡化规模为 0.88 万 m³/d，现供水量为 0.3

万 m³/d.

2030 年规划：红海河（鲅鱼圈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供水量为 5万 m³/d，熊岳再生水厂供

水量为 6万 m³/d。华能电厂海水淡化供水量为 0.88 万 m³/d。

第二十三条 供需平衡分析

2024 年地下水水资源总量为 2275 万 m³，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25188 万 m³，再生水资源量为

913 万 m³，海水淡化水源资源量 321 万 m³，合计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 28697 万 m³。

2030 年不采用地下水源，地表水资源为 30178 万 m³，再生水资源量为 9490 万 m³，海水淡化

水源资源量 321 万 m³。合计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 39989 万 m³。

根据营口市水资源量可利用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2030 年规划用水量为 25106 万 m³，水资源可利用总量 39989 万 m³（含非常规水源）。

从上述水资源平衡分析可看出，综合水资源可利用量均大于城市规划用水量，故规划城市用

水量是可行的。其中域外调水是确保城市供水有力保障，因此规划重要加大地表水的利用和保护。

第二十四条 水源地保护

1、地表水防护措施：

根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88-2018）、《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

划方案》划定水源保护区范围。

2、地下水防护措施：

水源地保护区划分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T338-2018），地下水饮用

水源保护区（包括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水质各项指标不得低于 GB/T14848-2017

中的Ⅲ类标准。

3、水源安全保障体系

1）规划力求为中心城区供水系统构建多水源供水系统，提高供水安全性及保证率；

2）积极加强对现有水源地的保护措施，在远期现有水源作为备用应急水源；

3）水源输水管线均采用双管输水。建立日常维护制度，通过立法及宣传，提高民众自觉维

护供水设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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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给水工程规划

第二十五条 给水厂规划

1、净水厂建设规划

1）第二配水厂（路南水厂）位于营口市东部崔家席坊，设计规模为 12 万 m³/d，规划供水量

为 10 万 m³/d，采用三道岭系列水源及大伙房水库水源,主要向主城区及老边区供水。

2）第三配水厂位于营口市区西南部，远期规划作为热备水厂。

3）第四配水厂位于老边区铁南东街，远期改造为加压泵站。

4）第六配水厂位于老城区东南部，设计规模为 25 万 m³/d。2024 年现状供水量为 20 万 m³/d，

向主城区（包括产业基地）及鲅鱼圈区供水；2030 年总供水量为 23 万 m³/d，主要向主城区及沿

海产业基地供水。

5）郭屯净水厂位于盖州市团甸镇，设计规模为 7 万 m³/d，远期作为工业水源向企业供水量

为 5万 m³/d，同时作为城市应急饮用水备用水源，突发情况供生活饮用水使用。

6）杨家店净水厂位于盖州市徐屯镇，设计规模为 12 万 m³/d，水源来自玉石水库，远期向鞍

钢工业厂区供工业用水。

7）北海经济开发区内远期新建南部净水厂一座，设计规模为 30 万 m³/d。位于北海经济开发

区泽远以西，泽学路以东，银沙大街以北，金海大街以南，水源来自来自大伙房水库水源，建成

后向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供水 16.62 万 m³/d、向盖州境内供水规模为 7万 m³/d、向北海经

济开发区内供水 3万 m³/d。

2、配水厂建设规划

1）鲅鱼圈自来水厂位于青龙山大街南端宋屯境内，设计取水能力为 4万 m³/d，远期关停地

下水源，改造为加压泵站，水源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主要向鲅鱼圈区供水。

2）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位于临港工业区西北部，设计规模为 10 万 m³/d，远期扩建至

20 万 m³/d，水源自远期新建的南部净水厂，远期供水量为 16.62 万 m³/d，主要向鲅鱼圈区配水

14 万 m³/d 及仙人岛经济开发区配水 2.62 万 m³/d。

3）熊岳水厂位于熊岳镇内西部，设计取水能力为 1.0 万 m³/d，远期关停地下水源，改造为

加压泵站，水源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主要向鲅鱼圈区配水。

4）港务局水厂位于鲅鱼圈区新港大路，设计取水能力为 1.0 万 m³/d。水源来自地下水，主

要向鲅鱼圈区供工业用水，远期关停。

3、再生水厂建设规划

1）营口市北部城区

2024 年现状：西部再生水厂规模为 5 万 m³/d，现供水量为 2 万 m³/d；东部再生水厂设计规

模为 5 万 m³/d；产业基地南部再生水厂规模为 3 万 m³/d。北五再生水厂规模为 1 万 m³/d；虎庄

河再生水厂规模为 1万 m³/d。

2030 年规划：东部再生水厂供水量达到 4 万 m³/d；西部再生水厂供水量达到 4 万 m³/d，北

五再生水厂供水量达到 0.66 万 m³/d。

2）营口市南部城区

2024 年现状：红海河（鲅鱼圈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规模为 5万 m³/d；熊岳再生水厂规模

为 6万 m³/d，现供水量为 0.5 万 m³/d；华能电厂海水淡化规模为 0.88 万 m³/d，现供水量为 0.3

万 m³/d。

2030 年规划：红海河（鲅鱼圈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供水量为 5万 m³/d，熊岳再生水厂（一

起、二期）供水量为 4万 m³/d。华能电厂海水淡化供水量为 0.88 万 m³/d。

第二十六条 输水管网建设规划

1、输水管线应采用两条。输水干管和连通管的管径及连通管根数，应按输水干管任何一段发

生故障时仍能通过事故用水量计算确定，城镇事故用水量为设计水量的 70%。

2、远期新建输水管线总长度约为 89.8km。包括大伙房输水线薄家接管点至新建南部净水厂

管线总长度为 38.6km，管径 DN1800-DN1600；大连应急盖州稳压塔至新建南部净水厂的备用输水

管线，线路长度为 5.8km，管径 DN1600；新建南部净水厂至盖州配水厂的配水干线，管线长度约

为 3.8km，管径为 DN1200；新建南部净水厂至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管线长度约 16.3km，

管径为 DN1200；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至仙人岛规划配水厂，管线长度约 25.3km，管径为

DN900。

第二十七条 配水管网建设规划

1、 城区供水管道原则上应敷设于道路的人行道下，距离路缘石 2.0m。人行道下难以布置时，

可调整至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下。

2、道路红线宽度超过 30m 的城市干道宜两侧布置供水管道，否则在道路一侧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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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水管道敷设的平面位置，道路一侧布置的管道，东西向道路应宜设于道路北侧，南北向

道路宜设于道路东侧；道路两侧布置的管道，宜沿道路中线对称布置。

第二十八条 二次供水规划

本规划未对二次供水部分进行规划，局部水压不满足，由各小区内进行二次加压处理。

第二十九条 城区生活饮用水管网，严禁与非生活饮用水管网连接，严禁与自备水源供水系

统连接。

第三十条 再生水回用

鉴于营口市再生水回用场景的特殊性，随着《营口市再生水回用协议》的正式落地实施，逐

步实施再生水管线的新建工作。

城区浇洒、绿化用再生水，工业生产，河道景观补水等，可用专用车辆即时拉运。

第三十一条 中心城区消防系统

城区采用消防供水管道与生活供水管道合用的供水系统，在供水管道上设置市政消火栓，严

寒地区宜增设消防水鹤。

第三十二条 消防水量供给

1、消防水量的供给：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为 3次，一次灭火用水量为 90L/s，火灾延续时

间为 2小时，消防用水量由城区供水系统统一供应。

2、消防管道管径：连接有消火栓的供水管道管径不应小于 150mm。

第三十三条 消火栓的布置

1、市政消火栓宜在道路的一侧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当市政道路宽度超过 60m 时，应在

道路的两侧交叉错落设置市政消火栓。

2、市政消火栓的间距不应大于 120m。

3、市政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大于 150m。

4、每个市政消火栓的用水量应按 10～15L/s 计算。

5、寒冷地区设置的室外消火栓应有防冻措施。

6、消火栓距路边不应大于 2.0m，距房屋外墙不宜小于 5.0m。

7、消防给水管道应采用阀门分成若干独立段，每段室外消火栓的数量不宜超过 5个。

第六章 给水水质安全保障规划

第三十四条 供水水质保障体系

1、对现有地下水源，采用消毒处理工艺即可满足国家水质标准；对现有地表水源，应完善沉

淀、过滤、消毒等常规处理工艺，并根据水质特征增设预处理或深度处理单元，确保出厂水水质

全面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要求；

2、供水管网所采用管材应对供水水质不产生“二次污染”；

第三十五条 供水安全保障体系

当地政府及供水管理部门、供水企业应编制城市供水系统应急预案，应对供水系统可能发生

的突发事故。

第三十六条 加强供水设施保护意识教育和制度建设及宣传。

加强保护供水设施的宣传和教育，提高民众对供水设施的保护意识；加强供水设施保护措施

的制定与实施，提高供水设施管理人员的素质与水平，确保供水设施安全运行。

第三十七条 保障城市供水设施的建设及资金投入。

1、城市供水设施规划及建设应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同时注重完善关联配套设施，做到城市

供水整体系统的匹配与平衡；

2、加强对城市供水设施规划与建设的管理，以城市总体规划与供水专项规划为指导，认真

执行国家标准；

3、在合法征收自来水费的基础上，政府必须保证每年有足够的供水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

金，并鼓励引资、合资、集资进行供水基础设施的建设，开拓更多的投资渠道。

第七章 节水规划

第三十八条 节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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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全民节水意识，重视节水器具的研制和推广应用，节水器具普及率远期达到 100%。

2、在工业节水方面，通过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改革生产工艺，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重复

利用率提升远期提升至 35%，降低单位耗水量，发展节水型工业。对那些效益差、耗水量大的企

业，要及时转产。同时工业企业要求使用再生水替代新鲜水量，用于冷却、生活杂用等低质用水。

3、加强示范区供水管网的维护，减少跑冒滴漏等管网漏损。

4、合理调整供水价格，加快水向商品的转化。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价机

制，利用经济杠杆，促进合理用水、节约用水。对超计划用水，要实行阶梯加价制度，用经济手

段抑制水资源的浪费。

5、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严格用水管理制度，强化节水措施，贯彻实施新水法，做到依法

治水。

6、加速污水资源化建设，科学合理有效地配置水资源。将深度处理后的污水回用于工业、农

业、河湖景观、城市杂用等对水质要求较低的用水，减轻城市供水负担，采用先进的灌溉技术和

耕作方式，发展节水型农业和生态农业。使宝贵的水资源得以更有效的利用，同时还可以减轻环

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使城市逐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7、加快推广智能水表与智慧水务系统，推进全域覆盖应用，助力节水减排。依托实时监测与

数据分析，精准识别异常用水行为，有效减少水资源浪费，实现水资源精细化分配与高效利用。

第八章 远期建设规划

第三十九条 水厂建设目标

远期（至 2030 年）供水规模达到 82.54 万 m³/d（最高日），平均日供水量为 68.78 万 m³/d。

远期新建：

北海经济开发区新建南部净水厂，设计规模为 30 万 m³/d；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设计规模由 10 万 m³/d 扩建至 20 万 m³/d；

第四十条 配水管网建设目标

主要完成老城区现有给水管网的改造工作，解决中心城区现有管网中急需的用水困难问题，

包括部分管道超负货运行，地区压力不够等，远期规划期末基本形成供水系统主干管道合理的供

水管网布置，优先考虑实施新建水厂输水管道及配水主干管，远期规划期末中心城区自来水统一

供水普及率达到 100%。

第四十一条 对现有水源进行积极维护。

第四十二条 远期（2030 年）建设工程量

序号 管径及管材 单位 数量 规模（m³/d）

一、营口市区饮用水管网

1 DN200 PE管 m 217144

2 DN250 PE管 m 4805

3 DN300 PE管 m 144549

4 DN400 PE管 m 37513

5 DN500球墨铸铁管 m 12722

6 DN600球墨铸铁管 m 20644

7 DN700球墨铸铁管 m 1411

8 DN800球墨铸铁管 m 7432

9 DN900球墨铸铁管 m 3714

10 DN1000球墨铸铁管 m 761

11 DN1200球墨铸铁管 m 2478

12 DN1400球墨铸铁管 m 3000

二、营口市区非饮用水管网

1 DN700球墨铸铁管 m 18500

2 DN900球墨铸铁管 m 8500

三、鲅鱼圈饮用水管网

1 DN200 PE管 m 110600

2 DN300 PE管 m 45900

3 DN400 PE管 m 9900

4 DN500球墨铸铁管 m 6850

5 DN600球墨铸铁管 m 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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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管径及管材 单位 数量 规模（m³/d）

6 DN700球墨铸铁管 m 4150

7 DN800球墨铸铁管 m 8350

8 DN900球墨铸铁管 m 10650

9 DN1200球墨铸铁管 m 3610

四、鲅鱼圈区非饮用水管网

1 DN500球墨铸铁管 m 6850

2 DN600球墨铸铁管 m 8650

3 DN700球墨铸铁管 m 4150

4 DN900球墨铸铁管 m 10650

五、新建及扩建水厂

1 新建南部净水厂 座 1 30.0*104

2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配水厂扩建
座 1 20.0*104

六、营口市新建输水管线

1 DN1600球墨铸铁管 km 36.6

2 DN1800球墨铸铁管 km 7.8

3 DN1200球墨铸铁管 km 20.1

4 DN900球墨铸铁管 km 25.3

第四十三条 远期投资匡算

工程名称-营口市城市供水专项规划

工程主要内容包括：营口市北部城区远期饮用水工程、营口市北部城区远期非饮用水工程、

鲅鱼圈区远期饮用水工程、鲅鱼圈区远期非饮用水工程、新建及扩建水厂工程和输水管线工程。

建设项目总投资 472228.29 万元。

其中：

营口市北部城区远期饮用水工程 153533.06 万元；

营口市北部城区远期非饮用水工程 16182.52 万元；

鲅鱼圈区远期饮用水工程 75218.7 万元；

鲅鱼圈区远期非饮用水工程 16676.34 万元；

新建及扩建水厂工程 88056.14 万元；

营口市新建输水管线 122561.49 万元；

智慧供水 5000.00 万元；

详见说明书论述及总投资匡算表。

第九章 远景规划

第四十四条 远景展望需水量

本次规划修编远景展望至 2035 年，2035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需水量为 60.58 万 m³/d（含大石

桥市），营口市南部城区需水量为 52.9 万 m³/d（含盖州市、北海经济开发区、仙人岛经济开发

区），合计总需水量为 113.48 万 m³/d。

第四十五条 供需平衡分析

2035 年地下水源可开采量 2373 万 m³，地表水资源量为 37339 万 m³，再生水资源量为 9490

万 m³，海水淡化水源资源量 2146 万 m³，合计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 51348 万 m³。

根据营口市水资源量可利用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

2035 年规划供水量为 37768m³，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 51348 万 m³（含大石桥市、盖州市、北

海经济开发区、仙人岛经济开发区可利用水资源量）。

从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可看出，综合水资源可利用量均大于城市规划用水量，故规划城市用

水量是可行的。其中域外调水是确保城市供水有力保障，因此规划重要加大地表水的利用和保护。

第四十六条 水源规划

1、地表水源规划

目前，全市城市供水地表水源工程 5 处，其中域内水库 3 处，外调水工程 1处，还有 1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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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表水源。地表水源有三道岭水库、周家水库、玉石水库，外调水源为大伙房水库，石门水库

为备用地表水源。

三道岭水库、周家水库、大伙房水库水源作为路南水厂水源，向营口市北部城区居民生活饮

用水。

大伙房水库水源作为第六净水厂水源，向营口市北部城区供居民生活饮用水及工业用水。

大伙房水库水源作为新建南部净水厂水源，向营口市鲅鱼圈区、北海经济开发区、盖州市、

大石桥市、仙人岛经济开发区供居民生活饮用水及部分工业用水。

石门水库作为郭屯水厂水源，向营口市北部城区企业供工业用水，同时作为城市应急饮用水

备用水源，突发情况供生活饮用水使用。

玉石水库作为杨家店净水厂水源，向鞍钢工业厂区供工业用水。

2、地下水源规划

2035 年营口市中心城区地下水源仍不作为城区饮用水源。

2035 年盖州市塔山水源、南楼水源作为饮用水源，设计取水量为 6万 m³/d。

3、非常规水源规划

（1）营口市北部城区

2035 年规划：西部再生水厂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万 m³/d；东部再生水厂

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万 m³/d；产业基地南部再生水厂规模为 3万 m³/d，规划

供水量为 2万 m³/d；北五再生水厂设计规模为 1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1 万 m³/d，规划供水总

量为 15 万 m³/d。

（2）营口市南部城区

2035 年：红海河（鲅鱼圈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供水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

万 m³/d；熊岳再生水厂供水规模为 6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4 万 m³/d；华能电厂海水淡化供水

规模为 0.88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0.88 万 m³/d；仙人岛开发区海水淡化工程，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万 m³/d，规划供水总量为 14.88 万 m³/d。

第四十六条 给水工程规划

1、净水厂建设规划

1）第二配水厂（路南水厂）位于营口市东部崔家席坊，设计规模为 12 万 m³/d，规划供水量

为 12 万 m³/d，采用三道岭系列水源及大伙房水库水源,主要向主城区及老边区供水，路南水厂南

部预留未来扩建用地。

2）第三配水厂位于营口市区西南部，2035 年规划作为热备水厂。

3）第四配水厂位于老边区铁南东街，2035 年规划仍为加压泵站。

4）第六配水厂位于老城区东南部，设计规模为 25 万 m³/d。2035 年规划供水量为 18.79 万 m

³/d，主要向主城区及沿海产业基地供水。

5）郭屯净水厂位于盖州市团甸镇，设计规模为 7万 m³/d，2035 年规划供水量为 7万 m³/d，

作为工业水源向企业供水量，同时作为城市应急饮用水备用水源，突发情况供生活饮用水使用。

6）杨家店净水厂位于盖州市徐屯镇，设计规模为 12 万 m³/d，2035 年规划供水量为 12 万 m³

/d，水源来自玉石水库，向鞍钢工业厂区供工业用水。

7）北海经济开发区内远期新建的南部净水厂一座，设计规模为 30 万 m³/d，水源来自来自大

伙房水库水源。选址拟位于北海经济开发区泽远以西，泽学路以东，银沙大街以北，金海大街以

南，并预留未来扩建用地。2035 年规划向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供水 18 万 m³/d，向盖州境

内供水 7万 m³/d、向北海经济开发区内供水 5万 m³/d。

8）大石桥市源源水务净水厂位于盖州市境内，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原水源来自地下水，

2030 年规划扩建至 7万 m³/d，2035 年规划扩建至 8.5 万 m³/d。

2、配水厂建设规划

1）鲅鱼圈自来水厂位于青龙山大街南端宋屯境内，设计取水能力为 4 万 m³/d，远期关停地

下水源，改造为加压泵站，水源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主要向鲅鱼圈区供水。

2）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位于临港工业区西北部，现状设计规模为 10 万 m³/d，2030 年

扩建至 20 万 m³/d，水源自新建的南部净水厂，2035 年设计供水规模为 20 万 m³/d，主要向鲅鱼

圈区配水 14 万 m³/d 及仙人岛经济开发区配水 4万 m³/d。

3）熊岳水厂位于熊岳镇内西部，设计取水能力为 1.0 万 m³/d，远期关停地下水源，改造为

加压泵站，水源来自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配水厂，主要向鲅鱼圈区配水。

4）盖州市河南水厂位于盖州市，设计取水能力为 2 万 m³/d，水源来自地下水，主要向西部

主城区供水 2035 年规划取水量为 2万 m³/d。

5）盖州市塔山水厂位于盖州市，设计取水能力为 4.5 万 m³/d，水源来自地下水，东部城区

及周边乡镇供水，2035 年规划取水量为 4万 m³/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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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生水厂建设规划

（1）营口市北部城区

2035 年规划：西部再生水厂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万 m³/d；东部再生水厂

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万 m³/d；产业基地南部再生水厂规模为 3万 m³/d，规划

供水量为 2万 m³/d；北五再生水厂设计规模为 1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1万 m³/d 虎庄河再生水

厂设计规模为 1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1万 m³/d，规划供水总量为 15 万 m³/d。

（2）营口市南部城区

2035 年：红海河（鲅鱼圈区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供水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

万 m³/d；熊岳再生水厂供水规模为 6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4 万 m³/d；华能电厂海水淡化供水

规模为 0.88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0.88 万 m³/d；仙人岛开发区海水淡化工程，设计规模为 5

万 m³/d，规划供水量为 5万 m³/d，合计供水总量为 14.88 万 m³/d。

综上所述，2035 年营口市北部城区（含大石桥市）最高日总供水量为 61.29 万 m³/d，南部城

区（含北海经济开发区、盖州市、仙人岛经济开发区）最高日总供水量为 62.88 万 m³/d，合计最

高日总供水量为 124.17 万 m³/d。

第十章 规划实施措施

第四十七条 本规划经专家论证评审通过并报政府部门审核批准后，中心城区内各区片如有

供水项目建设，应以本规划为前提，保证水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第四十八条 规划供水设施建设工程纳入市政府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和财政预算计划，确保建

设资金筹措到位。深化城市供水投资体制和价格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按

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多方面筹措，实行投资多元化政策，鼓励各种投资、主体合资、合作参

与建设。同时政府要安排财政，加大投入。

第四十九条 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做好工程实施项目的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保

证工程按时按质完成。

第五十条 由政府统一协调，有关政府统一规划。

第十一章 附则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规划说明书、基础资料和规划图纸四部分组成，几部分不可分割。规划

文本与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当图纸与文字部分相矛盾时，除特殊说明外以文字部分为主。

规划说明书是对规划条款的说明、解释和论证。

本规划作为营口市供水工程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一经批准，即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管理性文

件。如果因城市建设需要编制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及其它专业工程规划时，凡涉及到城市供水的

有关内容时，都必须与本规划一致。

第四十九条 本规划由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实施，解释权营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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